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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司司司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股東常會議事年股東常會議事年股東常會議事年股東常會議事錄錄錄錄 

時 間︰一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竹南科學園區(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五路 2 號)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董事：張威儀董事長、周行一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惠瑾獨立董事及古宏彬

獨立董事 

列    席：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會計師、衛理法律事務所張元宵律師、林惠姿總經理、

何新斌財務長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含電子投票)計 280,083,892 股，占本公司

發行股份總數 390,981,110 股之 71.63%。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報請公鑒。 

二、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詳附件二)，報請公鑒。 

三、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請公鑒。 

四、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及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請公鑒。 

以上報告事項均洽悉。 

肆、承認事項 

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二)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 

(三)敬請承認。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80,083,892 權，贊成 268,279,779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 606,326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1,197,787 權(含

電子投票)；無效權數：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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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請參閱附件

四。 

(二)敬請承認。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280,083,892 權，贊成 270,966,123

權(含電子投票)；反對 32,744 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9,085,025 權(含電

子投票)；無效權數：0 權。 

伍、討論事項 

一、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敬請討論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本公司作業需求，擬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修訂前

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票決照案通過。本案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280,083,892權，贊成270,016,469權

(含電子投票)；反對36,090權(含電子投票)；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0,031,333權(含電子

投票)；無效權數：0權。 

陸、臨時動議：無。 

本次股東會各項議案均無股東提問。 

柒、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八分。 

 

本次股東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

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主席：張威儀 

記錄：何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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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件件件件一一一一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度營年度營年度營年度營業報告業報告業報告業報告書書書書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394.92億元，較前一年度減少21%，合

併營業利益為新台幣9.31億元，合併稅前淨利新台幣15.88億元，合併稅後淨利新台幣12.02億

元，其中歸屬母公司股東之淨利為新台幣13.92億元，一一二年每股盈餘為新台幣3.56元。 

一一二年度各主要產品之銷售量分析如下(合併)︰  

項目 111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率 

節能產品及其零組件(台/片) 40,008,434  30,466,227  -23.85% 

影像產品(台) 1,357,622  974,847  -28.19% 

回顧一一二年，為因應超薄、窄邊框、高解析度、高對比及節能顯示器之市場趨勢，本公

司繼續深化各種導光板核心技術、顯示技術、系統整合技術來鞏固公司的產品競爭力。在射出

導光板方面開發出更新式IML系列導光板，搭配特殊光學膜片設計，可較傳統背光模組提升效

率達50%~70%以上；在熱滾壓導光板方面也持續優化製程與微結構設計，開發出新型PC & 

PMMA RS-IML，除兼具低內應力、抗材料沾黏、無需模具、等同射出的光學效率與高產能等

優點，厚度亦可下達0.3T，可應用於超窄邊框薄型顯示器。此外，關於Energy Star 9.0在螢幕顯

示器的節能需求，也已成功量產27”(含)以下高節能厚板導光板，較現有產品具15~25%的效率

改善。至於HDR的研發，已開始量產Mini-LED區域調光與掃描的背光模組，應用於窄邊框化

電競筆電與螢幕顯示器，並搭配公司特別開發的光學對位拼接燈板、自製特殊微結構擴散板/

膜及印刷技術，讓光學、畫質與生產穩定度皆獲得改善。而因應未來顯示技術ESG的需求，近

期已開發完成中小尺寸”前光板”產品可對應反射式面板高透度與高對比需求外，其特殊的微結

構設計能進一步提升發光效率，對節能減碳趨勢將有一定的貢獻。 

另外，藉由核心的導光板、背光板、特殊液晶面板與膜片製程技術，成功開發出第六代可

切換筆記型電腦防窺模組，具備更輕、更薄和更佳防窺效果的特點，並得到諸多客戶的肯定與

計畫開案中。而針對下個世代OLED display的防窺需求，也已完成樣品試作與測試並與潛力客

戶積極進行討論。此外，我們還將產品應用範疇擴展至車載與工控的應用，例如開發單/雙向

防窺顯示技術應用於車載CID以及Passenger Display，駕駛者可依情境動態切換所需視角，降低

駕駛者在車輛行進中受到光線干擾的安全問題，第一代產品已進入試產階段。面對車載防窺性

能的提升，也已完成多種新設計與試作並與多家客戶推廣中。因應車用大型/高亮/高對比顯示

趨勢，則已成功開發出結合光學結構、擴散膜片與LED設計，OD僅2.0~4mm且具有2D動態調

光、低漏光的LCD常規外型與異形外型顯示器，並與客戶合作開發中。在半系統產品部分，本

公司藉由Open Cell、導光板、觸控螢幕以及組立全部內製的一條龍技術及生產整合生意模式，

順利接到國際客戶訂單，也根據該優勢將防窺技術用的Open Cell也整合於廠內裂片、偏貼…等

從前製程到液晶模組組裝的一條龍生產流程。 

專業藝術創作者對於螢幕的高色域、顏色校準，以及超高分階等級的筆觸輸入等功能有專

業認證等級的需求。本公司已於第四季量產並出貨15.6” 4K專業創作者筆寫輸入螢幕，此產品

旨在提供藝術工作者最優質的繪圖創作體驗。另外將運用於高階創作者OLED顯示器上色彩校

正設計，延伸開發出顏色校正模組套件，將電動微驅馬達、色彩感測器與軟韌體組成模組套件，

一一二年正式導入品牌新機種，可搭配專業色彩校正軟件使用，使用者不需要額外的校正設

備，達成維持顯示器色彩穩定與一致性的效果。因應醫療產業之數位轉型需求，公司開發新口

掃機AIO螢幕，以搭載ARM架構的Linux方案取代X86 AIO，提供數位牙醫客戶設備更佳的產品

競爭力，21.5” AIO已於第四季進入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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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家大基建的投資與電動車產業增長，迎來各式交通配套裝設需求，在公共交通訊息數

位化、聯網及戶外高耐候等要求，公司推出具高亮度、防静電、防水、防塵、防爆的強固型的

長條型戶外型顯示器與充電樁顯示器，並已送樣給美國客戶驗證。此外，藉由光學設計與生產

技術優勢，透過軟體控制光學圖形的變化效果，已成功導入電競三大競品牌主機板與顯示螢幕

外殼上，並使用新的熱平壓製程，開發0.2mm厚度的手機外殼光學標誌，已導入一一三年新款

電競手機，以拓展新的設計與應用。 

在影像產品領域，以三色純光雷射(RGB laser)和混光雷射(Multi-Color Light Architecture, 

MCLA™)為核心的固態光源技術發展為重要策略，並憑藉取得多項專利的多光源合光技術搭配

高效率散熱系統，持續於投影市場位居DLP#1領先地位。一一二年陸續推出領先業界的節能

化、小型化、高效率化、亮度達5,000流明使用標準電源供應器的主流產品機種系列，除了可兼

容多種光源的搭配性，並深化ESG產品設計概念。此外，所推出的智能微投RGB Laser產品，

係全球同規產品中最小的投影機，具有可攜帶性、易於安裝與調整、智能與串流等使用上極高

便利性外，更擁有廣色域及高對比效能，使其無畏環境光影響，滿足無論個人或商用在任何應

用情境下，都能展現極致的色彩與亮度表現。 

為了應對AI應用的急迫需求以及技術的不斷演進，影像產品積極布局智能投影機的發展。

我們整合了先進的智能技術，包括語音控制、個人化光雕投影應用和個人智能桌面等功能，以

提供智慧且便捷的使用體驗。同時，致力於將智能投影機能與智能家居設備相結合，實現家庭

智能生態系統的無縫互聯，滿足消費者對智能生活的期望。 

投影機由低亮度到高亮度，皆先以系統所需最低流量需求為設計標準，再以安靜、小型、

輕量、低噪音、節能為準則來進行系統最佳散熱管理。研發團隊針對散熱元件與熱界面材料進

行研究，提升主被動散熱對策效能，同時透過振動數位模型的建置，進一步降低螢光色輪及致

動器的振動噪音，提升投影產品的噪音品質。同時利用數位模擬技術進行系統振動及光熱耦合

模擬，提升系統光熱轉換效率、提高設計精準度，以縮短投影機開發時程、延長投影機使用壽

命及產品穩定度。 

 在全球環境永續與公司布局減碳策略的共識下，ESG思維的融入不僅止於組織和產品層

面，更深入影像產品的核心目標之中。這涵蓋了從供應鏈端的ESG規範遵守，製造端的積極推

動減能減碳，到綠色投影機的整機綜合規劃。具體而言，透過使用再生材質於紙箱、採用PCR

於選料規範、持續強化投影機的能耗設計、致力於體積的縮小，到透過模組化設計有效提升工

廠的碳排效能等。並於一一二年，取得三個機種完整生命週期(原料取得、製造、配送銷售、

消費使用、廢棄處理)的產品碳足跡ISO 14067:2018 的認證。藉由這些執行項目與實際盤查，

展現公司在ESG倡議方面的承諾，並以實際行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雖然受到全球景氣下行、通膨與地緣政治不穩定的影響，NIR微型光譜儀整體績效在數量

/營收/毛利仍維持正成長。展望一一三年，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仍在，但整體市場

對NIR微型光譜儀相關應用的市場接受度與需求延續成長態勢。我們將持續導入高毛利新產

品，增加建模服務收入、嚴格的庫存管理及降低費用，專注在精準農業/石化/塑料與布料回收/

藥品辨識等應用及科研單位的研發需求穩住銷售基本盤。強化網站及社群媒體傳遞新訊息、多

方參展、拓展經銷管道、優化產品組合提升毛利等方式開拓新的客源與市場，以期穏健成長及

獲利。 

一一二年美國Non-DJI政策持續，地緣政治供應鏈重整和軍用剛需強勁，無人機的事業發

展展開新契機，除了美國Teledyne FLIR警消與能源巡檢應用的無人機ODM案正式量產出貨，

進入美國去化DJI的市場並建立重要的場域實績以外，也通過國內兩項軍用商規遴選驗測，成

為國內軍用無人機的指標供應商，對於軍用商規的量產標案和後續軍工市場奠定堅強的競爭優

勢；在技術方面，與國際運算晶片大廠合作的智能無人機運算平台和長通訊距離的遙控器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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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導入軍用商規產品，除了達到零陸製和高運算力的無人機平台外，也開啟酬載及遙控器的模

組生意，將持續藉由產業生態圈，鏈結國際品牌客戶，開創無人機ODM和模組商機。 

在智能自主移動機器人應用方面，於第四季取得歐洲客戶之戶外物流配送機器人產品的量

產認證，並完成3D LiDAR產品開發的樣品交付。而在智能物流應用方面，以豐富AMR車體設

計與機電整合能力，配合美國客戶開發運用於貨櫃車智能裝卸機器人的車體設計、樣品交付、

整合機器手臂與測試等，並合作新的迭代產品開發以應對嚴苛的場域環境，目標一一三年第四

季進入量產。 

此外，提供「雲建設」、「雲維運」以及「雲應用」的顧問諮詢、規劃、導入和軟體開發

解決方案是集團在數位雲端趨勢下的重要策略布局，並協助客戶規劃定義現代化的IT/MIS資訊

架構，以加速企業數位轉型。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秉持數位顯示系統技術領導者之使命，深耕創新顯示解決方案，並聚

焦雲端服務、人工智慧和各種智慧場域之完整解決方案。具體發展策略如下： 

(一)深耕光學核心技術以拓展跨應用領域光學元件與系統產品、半系統產品，強化產品附加價

值及價格競爭力，鞏固在顯示及影像技術領域之全球競爭優勢。 

(二)在背光模組技術方面，持續研發各式側入式新型導光板、直下型導光鏡片、特殊光學控制

膜片及Mini-LED背光模組與其相關光學擴散膜片/板與印刷技術，並朝減少背光模組厚度、縮

小邊框、增加光學效率、減少光學膜、降低LED使用量來開發輕薄短小及節能、防窺專用、高

動態對比的相關高價值應用顯示器產品，如遊戲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工業用監視器、

車用抬頭顯示器與觸控顯示螢幕、醫療與電競用高階監視器、AIO監視器及薄型化和智慧型高

階電視、智能家居顯示模組等。在前光模組技術方面，則因應不同產品需求，結合光學設計與

導光板製造經驗，持續開發送樣。(三)因應市場生意模式變化與客戶之需求，產品發展已由純

背光模組出貨導向結合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車用螢幕和抬頭顯示器及電視外觀件設計及製造

之半系統與整合性系統產品，以高度彈性之經營模式，提供品牌廠商(Brand Name)/系統整合廠

(SI)及面板客戶最佳設計、生產及全球售後之相關服務。(四)主流產品將聚焦三個策略方向：1.

以三色純光雷射(RGB laser)和混光雷射 (Multi-Color Light Architecture, MCLA™)為核心的固

態光源技術發展為重要策略，致力於積極推動傳統燈泡的轉型；2. AI/智能應用的加速拓展與

深化，整合先進智能技術，加強智能應用與場域之間的緊密連結，創造更具親近性的使用者介

面；3.整合投影產業和業務策略合作與拓展，強化與產業生態系統的連接。展望未來，將持續

深耕雷射光源技術和專利布局作為發展根基，發展智能技術作為應用，透過與策略供應商的策

略聯盟與積極開發新客戶，擴大主流產品在商用與家用市場的影響力，並實現更智慧、更便捷、

且更具產品優勢的產品體驗。(五)持續延伸DLP技術優勢，進一步拓展技術、產品與生意模式

布局，確保競爭優勢、尋求營運增長：1.HEP & 4K/2K平台建置，全線展開並尋求1-DLP疆界

與應用進一步擴增；2.持續布局3-DLP，EMS / OEM代工與製造能力建置先行，確保一一四年

全線展開。3-DLP自主開發，同步技術建置與產品平台開展。(六)投影技術與應用延伸，持續

深化與挖掘特定場域與車用投影顯示應用機會，布局下一波成長動能：1.鎖定車用AR HUD與

車內外微型投影應用，跟催一一三年車廠落地開案，確保一一五年量產營運新動能；

2.Simulation、Dome與特定工業應用技術&產品持續布局，針對特定目標客戶，尋求方案落地

機會。(七)將開發全新的2K、4K、8K智能雷射超短焦投影電視，為客戶完成全系列產品布局。

針對市場持續成長的微投影機提供各種應用客戶客製光機或整機服務。並持續精進AR光機的

研發及製造能力，開發國際品牌及特定應用客戶，布局AR眼鏡市場之長期競爭優勢。(八)發展

整合企業核心運營系統及資料庫，人工智慧、深度學習、雲端運算的數據型服務平台，提供企

業客戶「雲建設」、「雲維運」以及「雲應用」的顧問諮詢、規劃、導入和軟體開發解決方案。

協助客戶規劃定義現代化的IT/MIS資訊架構，加速企業數位轉型。專注AI視覺技術及數位造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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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開發基於多感知裝置融合技術之SLAM導航方案、影像辨識及運動控制演算法等核心能

力，提供智能巡檢及智慧物流等應用領域所需之無人機和室內外自駕車完整解決方案，並積極

拓展國際品牌設計代工業務。(九)運用數位優化技術，統籌集團資源配置與確保資訊安全，以

提升組織整體效能；定義營運所需之資訊流程及系統資源運用，快速提供整合性的資訊管理平

台；設計、規劃並執行雲計算架構、數位化平台及IOT之環境與應用，促進集團新事業的拓展。

(十)配合集團營運成長，籌措低成本資金，以作為公司營運發展後盾並厚植長期發展實力。更

將凝聚全員最高共識以實踐中長期策略，藉由專業管理和卓越執行力，堅守「科技扎根、永續

經營」的使命，同時追求全體股東和員工的最大利益，持續朝向永續標竿企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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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

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核。 

 

 

 

 

  此 致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行一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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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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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一一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以前年度未分派盈餘 10,278,513,837 

減：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3,454,909)  

未分派盈餘小計  10,275,058,928 

本期稅後純益 1,391,923,436  

加：迴轉因首次採用 TIFRS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8,227,031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47,669,556)  

加：本期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34,518,841  

112 年度未分派盈餘  1,466,999,752 

本期可供分派盈餘金額  11,742,058,680 

分派項目：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2.3 元)  (899,256,553) 

期末未分派盈餘餘額  10,842,802,127 註 1：依財政部 87.4.30台財稅字第 871941343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採個別辨認方式，擬優先分配
112年度盈餘，若有不足部份則依盈餘產生之年度，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之。 註 2：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後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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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前後條文前後條文前後條文前後條文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6.作業內容 

6.1本公司應依下列資金貸與作業程序辦理： 

6.1.1、6.1.3~6.1.12(略) 

6.1.2  

本公司因業務往來或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

資金貸與他人者，其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如下：  

(1)資金貸與他人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截至

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貸與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為限。  

(3)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而將資金貸與他人者，其資金貸與他人總額及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為限。  

(4)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

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其資金貸與他人總額及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 

6.作業內容 

6.1本公司應依下列資金貸與作業程序辦理： 

6.1.1、6.1.3~6.1.12(略) 

6.1.2  

本公司因業務往來或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

資金貸與他人者，其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

限額，如下：  

(1)資金貸與他人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為限。  

(2)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

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最近一年度或當年度截至

資金貸與時，本公司與其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貸與總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為限。  

(3)因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

而將資金貸與他人者，其資金貸與他人總額及

個別貸與金額以不逾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為限。 

 

註：由於各子公司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分別已有詳細規定(包括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

貸與金額之限額等)，導致 6.1.2第(4)條原條文對子公司適用之限額規定與各子公司之作業程序

不一致。各子公司長期以來一直遵循各自的作業程序，因此，刪除該條款不妨礙各子公司可以

按照其自身的作業程序來進行相應的資金貸與作業。 

 


